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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》
（送审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情况说明

近年来，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事故时有发生，造成人

员伤亡，冲击人民群众和广大从业者的安全感，暴露出我国

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、管理制度不健全、

危险物品安全管理不到位、环境检测领域采样人员违规操

作、相关部门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。

环境检测领域采样过程中涉及高处作业、有限空间作

业、临边作业等危险作业，若缺乏系统、完善的安全管理制

度，很容易导致事故发生。

在制定深圳市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地方标

准时，以下是相关标准的情况：

国际标准：国际上，关于环境检测采样安全的标准目前

属于空白。

行业标准：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的标准目前属于空

白。但存在诸如《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指引》《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检测技术规范》等相关指南和技术规范。这些行业相

关的指南和技术规范，可以借鉴并纳入地方标准中。

省地方标准：尚属空白。

在制定深圳市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地方标

准时，可以综合考虑上述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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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地方标准的内容，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和完

善，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、可行性和实用性。

（二）立项背景和意义

经济、科技的快速发展，政府对环境检测领域的监管力

度越来越强，随着国内环境检测领域从业机构及其人员的迅

速增长，环境检测项目也随之扩张，相对的环境检测领域采

样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。为深入贯彻实施《国家标准化发展

纲要》《深圳标准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充分发挥标准化

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、引领性作用，进一步提升环境

检测领域采样方面的安全管理水平，保护从业人员的安全和

健康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起草编写了《环境检测

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》，对进一步规范统一环境检测领域

的采样安全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环境检测领域的采样安全管理。包

括但不限于企事业单位的环境检测实验室、机关学校等的环

境检测实验室。标准涉及的内容可服务于《深圳市科技创新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》“20+8”技术主攻方向、七大战略性新兴

产业以及 20 大产业集群。通过制定该规范，能够解决本市

当前环境检测领域的采样安全管理中存在的无标准可依的

现状。同时，该标准的制定还可以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推

广，提升环境检测领域采样方面的安全管理水平，提高实验

室的工作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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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下达 2025 年

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《环境检测领域采

样安全技术规范》作为深圳市地方标准正式立项，由深圳市

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由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牵头、深

圳市世和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参与，共同承担编制。

（二）主要编制过程

制定《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》主要经历了以

下阶段：

2023 年 5 月至 8 月，对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管理现况

进行前期资料收集、现场调研等工作，制定环境检测领域采

样安全技术规范编制框架。

2023 年 9 月，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组织召开项目启动

会议，确定“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”编制方案。

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，对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

技术规范进行学习和调研，组织召开“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

全技术规范”研讨会。

2024 年 1 月，对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、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、深圳市技术标准文件、相关论文等资料文献进行收集

和整理，开展文献研究，结合调研情况，形成了《环境检测

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（送审稿）》。

2024 年 3 月，召开“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技术规范”

研讨会，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组织各方集中审议，逐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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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讲解，就规范中的具体要求及细节等技术部分展开了详细

讨论。

2025 年 4 月，项目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地方标准

计划项目立项。

三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

的关系

（一）编制依据

本文件的编制，以下列法律和标准为依据：

GB 39800.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：总则

GB/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

导则

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

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

GB/T 3836.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：设备 通用要求

GB/T 3608 高处作业分级

AQ 2049 地质勘查安全防护与应急救生用品（用具）配

备要求

HJ 1188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

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

定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24 号）
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424 号）



5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本文件规定的技术内容及要求应科学、合理，具有适用

性和可操作性。

本文件规定内容要充分考虑深圳市环境检测领域采样

安全技术管理的实际情况，以利于深圳市环境检测领域采样

安全管理的监管工作。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符合《深圳市地方标准管

理办法》规定。本文件的编制完全按照和遵守我国宪法和现

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本文件的内容不存在与有关现行

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悖之处。

四、主要条款说明

标准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依据：《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

全技术规范》结构包括 7 个章节和 2 个规范性附录。以下对

文件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1.第一节：范围

介绍本标准的适用范围，主要规定了环境检测领域采样

安全管理、检测采样前、检测采样过程安全要求和应急处置

等要求。

2.第二节：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给出了文件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，包括

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》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编制导则》《高处作业分级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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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第三节：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给出了文件编制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，包括

高处作业、高温作业、应急监测等。

4.第四节：安全管理

本章节规定了环境检测领域采样安全管理、安全操作规

程、安全培训、安全装备。

5.第五节：检测采样前安全要求

本章节规定了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识别、安全防范措施等

内容。

6.第六节：检测采样过程安全要求

本章节规定了环境检测领域采样中水、气、声等不同类

型检测采样过程的安全要求。

7.第七节：应急处置

本章节规定了环境检测领域采样过程中遇突发事件的

处置原则等。

8.附录 A：常用个体防护装备的分类及防护功能

本资料性附录给出了常用个体防护装备的分类及防护

功能举例。

9.附录 B：警示牌示例

本资料性附录给出了常用警示牌示例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无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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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建议该文件发布实施后，在深圳市涉及检测采样的安全

管理可参照本文件执行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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